
天河区2025年医疗卫生人才支持申报指南

（免申即享）

（区卫生健康局）

一、发布依据

《关于印发〈广州市天河区推动高质量发展重点人才激励办法〉的通知》（穗天人才发〔2024〕1号）。
二、申报范围
杰出卫生人才、骨干卫生人才和急需紧缺专业基础医疗卫生人才申报范围为：2025年度新引进到天河区卫生健康系统全职工作，并纳入本区事业单位编制管理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天河区卫生健康系统名医生申报范围为：天河区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的在职在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三、申报对象及条件

（一）新引进杰出卫生人才
1.申报人为2024年11月1日至2025年7月31日期间新纳入天河区事业单位编制管理的人才，具有卫生系列的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2.申报人还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具有较强的学术水平、科研能力和专业特长，承担国家重大科技计划、研发专项、重大专项或重大科技专项等重点项目，在本领域取得国家级先进水平创新成果或突出业绩；

   （2）曾在国内三甲医院（或省级公共卫生机构）担任学科带头人2年以上，对学科、专业建设作出突出贡献；

   （3）具备建设省级以上医学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或临床重点专科的能力和水平；

   （4）从事卫生健康领域科学研究，曾在国内重点高校、省级或以上科研机构、三甲医院（或省级公共卫生机构）工作，取得优秀成绩，具有成为所在专业领域学术带头人发展潜力。
（二）新引进骨干卫生人才

1.申报人为2024年11月1日至2025年7月31日期间新纳入天河区事业单位编制管理的人才，具有卫生系列的副高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资格。

2.申报人还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具有较好的学术水平、科研能力和专业特长，承担省级以上重大科技计划、研发专项、重大专项或重大科技专项等重点项目，在本领域取得省级先进水平创新成果或突出业绩；

   （2）在本学科、专业作出较突出贡献，曾在国内二甲以上医院（或市级公共卫生机构）担任学科带头人，或担任学科骨干2年以上；

   （3）具备建设市级以上医学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以及临床重点专科的能力和水平；

   （4）从事卫生健康领域科学研究，曾在国内知名高校、市级或以上科研机构、二甲以上医院（或市级及以上公共卫生机构）工作，取得优秀成绩，具有成为所在单位学科带头人发展潜力。
（三）新引进急需紧缺专业基础医疗人才

1.申报人于2024年11月1日至2025年7月31日期间新纳入天河区事业单位编制管理。

2.申报人还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全日制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均毕业于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对应建设学科，或医学重点院校重点学科的硕士以上学历学位全日制研究生，且本科、研究生专业类别学历学位一致。
（2）全日制本科或以上学历、学士或以上学位，所学学科为：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放射医学方向）、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等天河区卫生健康系统急需紧缺专业。
（3）在医疗卫生（限临床医学类、中医学类、中西医结合类或公共卫生类）专业领域内处于市内先进水平，曾获得过广州市卫生健康委评定的优秀人才。

（4）曾获得过医学领域国家、省、市卫生健康委组织的个人竞技、比赛、评比前三名，或曾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过2篇及以上（第一作者）医学领域的学术文献。
（四）天河区卫生健康系统名医生

1.申报人为天河区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的在职在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2.工作能力突出、业绩出色、业内认可、德才兼备，在天河区卫生健康系统全职工作满10年及以上（退休返聘人员除外）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3.申报人应符合《关于评选天河区卫生健康系统名医生的实施方案》有关要求，具体由天河区卫生健康局制定实施。

4.年龄原则上不超50周岁。
四、支持措施
1. 杰出卫生人才：150万元/人，3年内完成发放，并按照B类人才管理保障。

2. 骨干卫生人才：90万元/人，3年内完成发放，并按照C类人才管理保障。

3. 急需紧缺专业基础医疗人才：15万元/人，3年内完成发放，并按照D类人才管理保障。

4. 天河区卫生健康系统名医生：10万元/人。

五、约束与考核

1.新进人才应与用人单位签订5年以上的工作协议，不满5年调离广州市天河区卫生健康系统事业单位的，已领取的岗位绩效资助资金应按服务年数的比例予以退还，且停止享受相关配套服务保障。

2.杰出卫生人才、骨干卫生人才服务期间，能推动引进单位学科建设；对后备人才培养帮带有一定成果；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两篇及以上。

3.在引进的前5年内，用人单位对新进的人才实行跟踪管理考核（含试用期考核）。对不履行工作职责或无法胜任岗位或考核达不到合格等次的，经用人单位或主管部门认定后取消其获得的人才资格，已领取的岗位绩效资助资金应全部予以退还，且停止享受相关配套服务保障。
六、申报材料

《天河区2025年医疗卫生人才支持申报表》。
七、申报流程

（一）名单筛选。天河区卫生健康局根据政策条款要求，会有关部门筛选符合条件的人才名单，对申报单位和人才资格条件进行审核把关并进行汇总，形成拟支持人才名单。
（二）审定结果。天河区卫生健康局将经审核的拟支持人才名单报天河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由天河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交天河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三）网上公示。审定后的拟支持名单在“广州市天河区门户网站”（http://www.thnet.gov.cn/）及“广州市天河区政策兑现服务平台”上公示7天。公示无异议，形成支持名单。
（四）通知确认。天河区卫生健康局通知获支持人才，获支持人才登录“广州市天河区政策兑现服务平台”（http://thzwb.thnet.gov.cn/policy）进行确认，并提交相关申办信息。申办无须递交纸质材料，请拟支持人才保留相关材料备查，必要时受理部门将要求核对原件。
（五）政策兑现。项目和配套服务保障措施责任部门根据支持名单落实各项支持措施。  
八、申报时间

具体时间以工作人员通知为准。
九、办理时限

15个工作日
十、受理部门及咨询电话
天河区卫生健康局
联系电话：020-85108428

附件：天河区2025年医疗卫生人才支持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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